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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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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680)

公佈

本公司董事宣佈，買賣協議將延遲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完成，因為中信信息科技
投資有限公司（賣方之一）需要更長時間完成其就提取 550,000,000股銷售股份以出售予本
公司之內部程序。

茲提述中國數碼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及二零零
五年七月四日刊發之聯合公佈，以及彼等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寄發予股東之通函，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a)中國數碼之全資附屬公司Robina認購南海票據； (b)中國數碼之削減股本
及中國數碼向合資格股東分派南海股份，分派基準乃按合資格股東於記錄日期所持有之每10,000
股新中國數碼股份獲發15,756股南海股份；及(c)本公司與賣方就本公司建議收購中國數碼約62.85%
之已發行股本而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訂立之買賣協議。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
所用詞彙與本公司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之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削減股本及分派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Robina緊於削減股本生效前，已將南海票據之全部本金金額兌
換。據中國數碼所告知，削減股本已隨法院指令之正式副本及根據公司條例第 61節規定載有
該等內容之會議記錄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由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
後生效，而分派亦已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前完成，因此，本公司不再
為中國數碼之附屬公司。

買賣協議

誠如二零零五年七月四日所公佈，預期買賣協議將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五日完成。本公司董
事宣佈，買賣協議將延遲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完成，因為中信信息科技投資有限公司
（賣方之一）需要更長時間完成其就提取 550,000,000股銷售股份以出售予本公司之內部程序。

倘買賣協議未能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則本公司將另行作出公佈。

一般事項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于品海先生、張宏任先生及趙良博士；
兩名非執行董事于連海先生及林秉軍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覃天翔先生、魏京云女士
及吳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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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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